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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基礎服務學習（一） 0 1 核 程式設計與生活 2 2 發 通識三創 2 2 必 實務專題 1 1 １.各學期規劃之選修學
分數如本表所示，其各
學期預計開設之選修課
程，詳「選修列表」，
得視實際情形開課。
２.課程模組之課程配
置，詳「課程模組科目
表」。

核 大學英文（一） 2 2 核 歷史記憶與台灣文化 2 2 發 通識永續 2 2 必 環境影響評估與管理實作 2 3
核 中文鑑賞與應用 2 2 發 通識文藝 2 2 必 環境管理制度驗證與實作 2 3
核 運算思維 2 2 發 通識樂活 2 2 發 通識自然 2 2 必 環境保護工作實習 2 -
核 體育 2 2 發 通識職能 2 2
核 基礎服務學習（二） 0 1 必 環境資訊應用實作 1 2 必 核心專業能力檢定 0 0
核 大學英文（二） 2 2 必 統計學 2 2 必 低碳社區營造 2 2
核 數位科技應用 2 2 必 水資源管理 2 2 必 溫室氣體盤查與減量實作 2 4 選 選修 6 6 10 10

必 環境監測分析實驗（二） 2 4 必 綠色生產管理 2 2
發 英文基本能力檢定 0 0 必 固體廢棄物 2 2 必 環境保護與資源法規 2 2
發 資訊基本能力檢定 0 0 必 自然資源保育技術與實作 2 3 必 溫室氣體稽核實作 1 2

必 環境統計實作 1 2
必 環境保護概論 2 2 必 環境經濟學 2 2 選 選修 8 8 8 8
必 基礎自然科學 2 2 必 智慧環境監控實務 2 2
必 基礎自然科學實驗 1 2
必 自然環境與資源 2 2 選 選修 4 4 8 8
必 管理學 2 2
必 環境倫理 2 2
必 環境化學 2 2
必 環境監測分析實驗（一） 1 2
必 環境資源永續設計 2 2
必 環境生物學 2 2

選 選修 6 6

畢 業 學 分

核心通識 6 7 6 7 核心通識 2 2 2 2 發展通識 4 4 4 4 必　　修 5 7 2 0
必　　修 11 12 7 8 發展通識 4 4 0 0 必　　修 5 8 5 6 選　　修 6 6 10 10
選　　修 0 0 6 6 必　　修 8 10 7 9 選　　修 8 8 8 8 小計 11 13 12 10

小計 17 19 19 21 選　　修 4 4 8 8 小計 17 20 17 18
小計 18 20 17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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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員：　　　　　　　　　　　　　　　　　　　　　系所主任：

核心通識 必修:16
通識自然 必修:2
通識三創 必修:2
通識樂活 必修:2
通識職能 必修:2
通識永續 必修:2
通識文藝 必修:2
專業課程 必修:50 選修:50
--------------------
畢業學分 合計: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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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畢業最低學分為128學分「核心通識：16學分；發展通識：12學分；必修：50學分；選修：50學分」
2.學生畢業時須修讀非本系課程至少10學分，或完成一個跨領域學分學程【微學程(不含本系職能微學程)、學分學程、就業學程及產業學院】。
3.學生修讀非課程科目表內之計畫類課程，可納入「非本系課程10學分」採計
4.修讀他系(學位學程)課程或微型課程得予採認為本系選修學分，其累計學分數至多不超過畢業應修選修總學分之1/2為限。
5.院訂必修課程：環境保護概論。
6.選課別：「核」-核心通識；「發」-發展通識；「必」-必修；「選」-選修。
7.發展通識領域：「通識永續」-永續發展領域；「通識自然」-自然科技領域；「通識文藝」-人文藝術領域；「通識三創」-發明三創領域；「通識職能」-職能技巧領域；「通識樂活」-健康樂活領域。
8.發展通識課程共六領域，每一領域至少需修滿2學分，總計12學分。
9.「淨零循環經濟模組」，至少需修12學分；「資源永續經營模組」，至少需修12學分，修畢該課程模組可於畢業成績單註明模組修畢說明。
10.「英文基本能力檢定」、「資訊基本能力檢定」及「核心專業能力檢定」實施方式依照本校英文基本能力指標及輔導作業辦法、資訊基本能力檢定及輔導要點及本系一般及核心專業能力實施要點實施方式為之。
11.「環境保護工作實習」：為校外實習160小時以及「環境資源管理產業實習」：為校外實習640小時，實習時間為第三升大四暑假期間以及大四下學期。
12.學生除修滿應修之學分及課程外，學生畢業前至少應取得系上指定乙級專業證照或系上認可之專業實務能力始得畢業。


